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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21東南亞語(越.印.泰)朗讀比賽 

110.02.05修 

一、活動目的：藉由越南語、印尼語及泰語之朗讀比賽，讓學生對東南亞語言有更多元之認 

              識，培養尊重多元文化的情感，並了解東南亞語發音技巧及音韻之美。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三、參賽資格：本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母語非越南語、印尼語及泰語之在學學生。 

四、參賽語言：僅限越南語、印尼語及泰語三種東南亞語言。 

四、參賽人數：下述各種語言額滿為止 

    (一) 越南語：20 人 

    (二) 印尼語：10 人 

    (三) 泰 語：10 人 

五、比賽時間及地點：110 年 5 月 6 日(四) 15:30~18:00 中正大樓 4 樓 3412/3415/3416 教室 

六、報名方式：110/3/22(一)～4/25(日)至語言中心網站首頁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公告參賽(含上台順序)名單 : 110 年 5 月 3 日(一)17:00 前公告於語言中心網站【校內公

告】處，請於指定時段自行前往網站查看，不另行個別通知。 

七、比賽方式： 

(一) 主辦單位將於前提供越南語、印尼語及泰語各三篇文章(3/22 公告)於中心網頁供學

生自我練習，比賽當天將現場抽取其中一篇進行比賽。 

(二) 參賽者請依指定位置入座，按上台順序上台比賽。 

    (三) 比賽當天請準時至會場報到，將現場抽取文章，叫號兩次未到者，視為棄權。 

    (四) 參賽者上台時僅可攜帶由主辦單位所提供之文稿，不可攜帶有筆記的文稿。 

    (五) 每人比賽時間以「3 分鐘」為限，參賽者開始講話或有表演動作即開始計時。 

 時間提示： 

(1) 2 分鐘 30 秒主辦單位會舉牌示提示。 

(2) 3 分鐘「按鈴」以示結束，參賽者結束演講並下台。 

 八、評分方式： 

1. 評分標準： 

發音 語調 台風 肢體語言 時間掌握 

30% 25% 20% 10% 15% 

2. 扣分方式： 

未達 2 分鐘 2 分鐘～2 分 29 秒 2 分 30 秒～3 分 9 秒 3 分 10 秒以上 

總分扣 5 分 總分扣 2 分 不扣分 總分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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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額外加分機制： 

競賽當日穿著該國服裝者，總分另加 3 分。(例：報名泰語，即穿著泰國服飾) 

 

八、獎勵方式：凡參賽者，皆提供參賽證明乙紙。 

獎項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第一名(1 名) 1000 元等值商品 1000 元等值商品 1000 元等值商品 

第二名(1 名) 800 元等值商品 800 元等值商品 800 元等值商品 

第三名(1 名) 600 元等值商品 600 元等值商品 600 元等值商品 

佳作(3 名) 300 元等值商品   

九、注意事項： 

    (一) 凡報名者視同同意提供個人資訊；其資訊僅供本項活動專用。 

    (二) 若完成報名手續視同已詳閱活動簡章各項說明，無任何異議，願遵守各項規定。 

    (三) 參賽者需遵守比賽辦法及尊重評審結果。 

(四) 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比賽辦法，任何更新項目將公告於中心網站，請參賽者自行上     

網瀏覽。 

(五) 報名比賽之參賽者須同意得獎作品予主辦單位以收錄、展示、重製、公佈網站等

方式使用。 

(六) 主辦單位擁有對參賽作品審查之權利。凡內容涉及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色情、

暴力或有妨礙社會正當風氣之圖像或文字等，主辦單位得隨時取消該參賽者之參賽資

格，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

得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七) 如遇停電天災或不可抗力的因素以致比賽中斷則該項比賽取消，將另訂比賽時間

並於網站上公布。 

    (八) 如需辦理公假者，請提前告知主辦單位。 

 

十、活動聯絡人：語言中心 / 陳小姐 

    TEL：(04)2219-5192 

    E-MAIL：wenly0507888@nutc.edu.tw 

    活動網站：語言中心 http://language.nutc.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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